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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 2014 年全球 194 個國家外資直接投資吸引績效指標（IFPI）排名，美國與德國分居第

168 名與 186 名，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美、德兩國經濟發展仍相對強勢，主要係其國內資金

充裕，且固定投資持續成長，對外資直接投資（FDI）資金需求自然較低。因此，FDI 多寡並

非影響一國經濟成長之重要因素。近年由於國內資金充裕，環保意識強烈，以及參與區域經

貿整合進度落後等因素，對 FDI 之吸引力較弱，乃 FDI 成長減緩主要原因。 

二、外商大部分在臺投資案常採在臺融資投資方式進行，非由境外匯入資金，外商在臺實際投資金

額應為匯入資金加上在臺融資投資部分。經濟部投審會公告之統計資料僅為其核准之外商申

請投資金額，非實際匯入之投資金額；聯合國貿易及發展組織（UNCTAD）則沿用我國中央

銀行之國際收支統計數據，即僑外實際匯入之投資金額，未包含在臺融資投資金額，爰僑外

來臺投資之實際金額應高於所援引之統計數據。 

三、經濟部推動國際招商之策略及作法如下： 

(一)促進產業發展需求與國際連結：盤點重大經建計畫投資商機（如離岸風力機、4G、電動

大客車等），依照互補互利原則，推動渠等來臺投資；研析我國產業鏈缺口，瞭解產業

升級需求；因應國際趨勢，加強吸引機構型投資人（PE）來臺投資。 

(二)凸顯投資臺灣優勢：目標導向籌組機動團隊向擁有關鍵技術廠商進行招商；針對個別外

商需求及投資關切事項進行研處，對有意來臺投資外商，提供客製化投資服務。 

(三)完善服務驅動投資：透過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提供專案、專人、專責

之全程客製化服務，結合中央及地方政府資源，共同為海內外投資人解決來臺投資之障

礙；專人跟催投資進展，適時提供投資協助，以排除投資障礙。追蹤資金地位情形，加

快資金匯入；洽訪已在臺營運之僑外商企業，瞭解其在臺營運情形，提供招商相關資料

，促其擴大在臺投資規模。 

四、我國對外國人來臺投資係依據「外國人投資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除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及

公共秩序等業別項目以「負面表列」規範禁止或限制投資外，並無特殊限制。為促進外商來

臺投資，經濟部每年定期洽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修訂「僑外投資負面表列項目」。

此外，我國自民國 99 年起，推動「輕稅簡政」所得稅制改革，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25%調

降為 17%，較中國大陸（25%）及韓國（22%）為低，且與新加坡（17%）及香港（16.5%）

相當，業以低稅率支援各產業均衡發展。另亦就產業發展需要，陸續提供研究發展支出投資

抵減、中小企業增僱本國籍員工薪資費用按 130%加成減除及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緩課所得稅

等租稅優惠。103 年我國租稅負擔率僅 12.3%，較韓國（18%）、日本（17.9%）、新加坡（

13.7%）為低，已營造低稅率、高彈性、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環境，有利於吸引外資來臺投資

。 

（九十四）行政院函送林前委員鴻池就研議禁止單人獨自登山及強制納保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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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8-13-552） 

林委員就研議禁止單人獨自登山及強制納保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強化各地方政府與山域主管機關執行山域事故救援案件之協調聯繫，並符合實務運作狀況，

內政部消防署經邀集各山域主管機關及轄管山地鄉地方政府召開研商會議，於民國 104 年 4

月 23 日函修正「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消防機關處理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作業要點」，並訂定

「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協同處理山域意外事故作業流程圖」據以執行。有關

高山型國家公園區域急難救助工作，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擔任行政綜合協調總指揮官，第

一時間即由管理單位動員及主導，掌握救援時效，並視事故規模向鄰近地方政府（消防機關

）請求支援，俟支援人員抵達事故現場，由消防機關擔任人命救助指揮官，管理單位則持續

綜理相關行政、後勤、聯繫及後續檢討報告等事項，建立相互支援及協調聯繫機制。 

二、另內政部為強化山域安全管理及預防宣導，已邀集各山域主管機關（如：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內政部營建署、警政署等）及轄管山地之地方政府，分別召開強化山域事故防救機制研商

會議，相關決議如下：(一)請各山域管理單位（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就會

議指示事項包括：一定人數以上始能申請入山，登山需攜帶必要裝備器材（GPS、衛星電話）

，入山須聘請嚮導並投保登山險，未遵守規定任意入山者應予處罰，因而發生事故者所衍生

損害及救援所需費用，應由個人自行負責等事項，研議納入「國家公園法」及「森林法」等

相關規定，強制要求登山客配合辦理。上開規定尚未完成修正前，仍應藉由行政指導及加強

宣導作為，俾減少山域事故發生。(二)請山域管理單位推動登山路線及步道分級制度，強化

園（轄）區內硬體設施維繕工作，減少山域迷途事件發生。(三)請山域管理單位評估將山域

嚮導之聘用，納入入山（園）申請要件，或研議聘有高山嚮導之登山隊伍得優先申請入山（

園）之試辦措施。 

三、內政部未來將賡續推動地方消防局強化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機制，與各機關、團體、民間救難團

體、專家、熟悉山域人士等協調合作，提升整體救援能量並滾動檢討，遇有山域事故救援實

務問題，則協調山域管理機關強化預防管理作為，以降低意外事故發生。 

四、另金管會為配合內政部消防署需求，以及提供喜愛登山之民眾擁有完善保險保障，已於 103 年

3 月 25 日核准產險公司銷售登山綜合保險，並於同年 12 月將搜救費用納入登山保險商品之承

保範圍，續於 104 年推動產險公司提高登山保險搜救費用之保險金額，滿足消費者多元化之

需求。 

（九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財源

不足，恐影響國保基金財務健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595） 

許委員就「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財源不足，恐影響國保基金財務健全」問題所提質

 


